
附件二  遺失物領據 
 

領據 

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茲向南投縣政府領回 

__________________（遺失物品項）【受理編號_________】，

經清點確認無誤，特立此據證明，倘有冒領情事，願負法

律責任。 

 

此致 

南投縣政府 

 

       立據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聯絡地址： 

 
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